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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平市档案局执法事项清单

事项

类别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实施

主体

权力

级别
备注

1
行政

检查
00750002060001

对企业事

业组织或

者个人将

档案卖

给、赠送

给外国人

或外国组

织行为的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损毁、丢失属

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二）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

的；（三）涂改、伪造档案的；（四）违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擅自出卖或者转让

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五）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或外国组织的；（六）

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不按规定归档或者不按期移交档案的；（七）

明知所保存的档案面临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档案损失的；（八）档案工作人

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

第三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企业事业组织或者个人有第一款第四项、第

五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本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征购所出卖

或者赠送的档案。

原平市档

案局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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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

检查
14450100060001

对各级各

类档案馆

以及机

关、团体、

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

他组织的

赠送、交

换、出卖

国家所有

档案的复

制件行为

的监督检

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十七条： 禁止出卖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资产转让时，转让有关档案的具体办法由国家档案行

政管理部门制定。档案复制件的交换、转让和出卖，按照国家规定办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第十七条： “……各级各类档案

馆以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为了收集、交换中国散失

在国外的档案、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以及适应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和科

技成果推广等的需要，经国家档案局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据职权审查批准，可以向国内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赠

送、交换、出卖档案的复制件。3.《山西省档案管理条例》（2000年9月

27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07年9月26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关于修改《山西省档案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二十四条：禁止出卖、

擅自转让国家所有的档案或者擅自出卖、转让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复制件。

禁止擅自向各级国家档案馆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卖、转让、赠送

非国家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4.《山

西省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245号,经2016年9月9日省

人民政府第131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6年10月20日起施行。） 第二十八

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

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部门、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

处分；造成档案损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

主管部门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十三）擅自

将重大活动档案出卖、转让、交换、赠送给各级国家档案馆以外的组织

和个人，或者私自携运、邮寄出国出境的

原平市档

案局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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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政

检查
14450101060001

对企业事

业组织或

个人擅自

出卖或者

转让属于

国家所有

的档案行

为的行政

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一）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二）擅自提供、抄录、

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三）涂改、伪造档案的；（四）违

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擅自出卖或者转让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五）

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或外国组织的；（六）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

一条规定，不按规定归档或者不按期移交档案的；（七）明知所保存的档

案面临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档案损失的；（八）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

守，造成档案损失的。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

第三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企业事业组织或者个人有

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

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

依照本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征购所出卖或者赠送的档案。 2.《山西省重大

活动档案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245号,经2016年9月9日省人民政府

第131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6年10月20日起施行。） 第二十八条：违反

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

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部门、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分；造

成档案损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

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十三）擅自将重大活

动档案出卖、转让、交换、赠送给各级国家档案馆以外的组织和个人，

或者私自携运、邮寄出国出境的。

原平市档

案局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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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政

检查
14450103060001

对重大建

设项目档

案验收工

作的行政

检查

1.《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第二十六条： 国家档案局和各级档案管理

机关应加强对科技档案工作的监督、指导和检查。 2.《重大建设项目档

案验收办法》（档发〔2006〕2号） 第四条：项目档案验收是项目竣工验

收的重要组成部分。未经档案验收或档案验收不合格的项目，不得进行

或通过项目的竣工验收。 3.《山西省档案管理条例》（2000年9月27日山

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7年9月

26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

《山西省档案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档

案局是同级人民政府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

业，履行下列职责：（四）会同有关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科学

技术研究项目、重点建设项目档案进行验收。 4.《山西省政府投资项目

竣工验收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238号,经2014年8月4日省人民政府

第55次常务会议通过，2014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七条：政府投资项目

申请竣工验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项目（工程）的档案资料齐全、

完整，符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档案验收规定。 第十条：政府投资项目具

备验收条件后，建设单位应当向审批该项目的投资主管部门申请竣工验

收。申请政府投资项目竣工验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七）涉及工程质量、

环境保护、人防、职业卫生、安全生产、安全技术防范、消防、节能、

档案等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确认合格或者验收意见。 第十三条：政府投

资项目竣工验收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四）验收委员会或者工作组审

查工程建设和运行档案资料。 第二十六条：国家有关部门委托验收的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无特别规定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政府投资主管部

门委托验收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经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或者备案的非政府投资项目竣工验收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原平市档

案局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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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政

检查
14450102060001

对个人利

用档案馆

档案时涂

改、伪造

档案的行

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一）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二）擅自提供、抄录、

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三）涂改、伪造档案的；（四）违

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擅自出卖或者转让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五）

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或外国组织的；（六）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

一条规定，不按规定归档或者不按期移交档案的；（七）明知所保存的档

案面临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档案损失的；（八）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

守，造成档案损失的。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

第三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企业事业组织或者个人有

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

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

依照本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征购所出卖或者赠送的档案。 2.《山西省档案

管理条例》（2000年9月27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7年9月26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档案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二

十一条：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档案，应当遵守查阅档案的有关规定，不

得涂改、损毁、丢失、伪造。利用未开放的档案，不得擅自抄录和复制。

3.《山西省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245号,经2016年9

月9日省人民政府第131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6年10月20日起施行。）第

二十八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

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部门、上级主管部门依

法给予处分；造成档案损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

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十二）

涂改、伪造、抽换、损毁、丢失重大活动档案的。

原平市档

案局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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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政

检查
14450102060004

对个人利

用档案馆

档案时擅

自抄录、

公布属于

国家所有

的档案的

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一）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二）擅自提供、抄录、

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三）涂改、伪造档案的；（四）违

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擅自出卖或者转让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五）

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或外国组织的；（六）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

一条规定，不按规定归档或者不按期移交档案的；（七）明知所保存的档

案面临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档案损失的；（八）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

守，造成档案损失的。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

第三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企业事业组织或者个人有

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

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

依照本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征购所出卖或者赠送的档案。 2.《山西省档案

管理条例》（2000年9月27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7年9月26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档案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二

十一条：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档案，应当遵守查阅档案的有关规定，不

得涂改、损毁、丢失、伪造。利用未开放的档案，不得擅自抄录和复制。

3.《山西省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245号,经2016年9

月9日省人民政府第131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6年10月20日起施行。）第

二十八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

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部门、上级主管部门依

法给予处分；造成档案损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

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十一）

擅自将未经开放鉴定的重大活动档案复制、提供、公布的。

原平市档

案局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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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行政

检查
14450102060006

对个人利

用档案馆

档案时损

毁、丢失

属于国家

所有的档

案的行政

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一）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二）擅自提供、抄录、

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三）涂改、伪造档案的；（四）违

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擅自出卖或者转让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五）

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或外国组织的；（六）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

一条规定，不按规定归档或者不按期移交档案的；（七）明知所保存的档

案面临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档案损失的；（八）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

守，造成档案损失的。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

第三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企业事业组织或者个人有

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

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

依照本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征购所出卖或者赠送的档案。2.《山西省档案

管理条例》（2000年9月27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7年9月26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档案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二

十一条：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档案，应当遵守查阅档案的有关规定，不

得涂改、损毁、丢失、伪造。利用未开放的档案，不得擅自抄录和复制。

3.《山西省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245号,经2016年9

月9日省人民政府第131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6年10月20日起施行。）第

二十八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

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部门、上级主管部门依

法给予处分；造成档案损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

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十二）

涂改、伪造、抽换、损毁、丢失重大活动档案的。

原平市档

案局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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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行政

处罚
00750002060002

对企业事

业组织或

者个人将

档案卖

给、赠送

给外国人

或外国组

织行为的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二）擅自提供、抄录、公布、

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三）涂改、伪造档案的；（四）违反本法

第十七条规定，擅自出卖或者转让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五）将档案

卖给、赠送给外国人或外国组织的；（六）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一条规

定，不按规定归档或者不按期移交档案的；（七）明知所保存的档案面临

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档案损失的；（八）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

成档案损失的。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

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

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企业事业组织或者个人有第一

款第四项、第五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依照

本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征购所出卖或者赠送的档案

原平市档

案局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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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行政

处罚
14450101060002

对企业事

业组织或

个人擅自

出卖或者

转让属于

国家所有

的档案行

为的行政

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一）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二）擅自提供、抄录、

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三）涂改、伪造档案的；（四）违

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擅自出卖或者转让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五）

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或外国组织的；（六）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

一条规定，不按规定归档或者不按期移交档案的；（七）明知所保存的档

案面临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档案损失的；（八）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

守，造成档案损失的。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

第三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企业事业组织或者个人有

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

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

依照本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征购所出卖或者赠送的档案。2.《山西省重大

活动档案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245号,经2016年9月9日省人民政府

第131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6年10月20日起施行。） 第二十八条：违反

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

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部门、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分；造

成档案损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

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十三）擅自将重大活

动档案出卖、转让、交换、赠送给各级国家档案馆以外的组织和个人，

或者私自携运、邮寄出国出境的。

原平市档

案局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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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行政

处罚
14450102020002

对个人利

用档案馆

档案时擅

自抄录、

公布属于

国家所有

的档案的

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一）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二）擅自提供、抄录、

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三）涂改、伪造档案的；（四）违

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擅自出卖或者转让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五）

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或外国组织的；（六）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

一条规定，不按规定归档或者不按期移交档案的；（七）明知所保存的档

案面临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档案损失的；（八）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

守，造成档案损失的。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

第三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企业事业组织或者个人有

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

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

依照本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征购所出卖或者赠送的档案。 2.《山西省档案

管理条例》（2000年9月27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7年9月26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档案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二

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

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

分，对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个人处以

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或者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档案损失的，由县级以上档案

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赔偿损失。损失档案的价值由县级以

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档案专家、鉴定人员评估确定。 违反本条

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3.《山西省重大活动档案管

理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245号,经2016年9月9日省人民政府第131次常

务会议通过，自2016年10月20日起施行。）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办法规

原平市档

案局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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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部门、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档案损

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赔偿

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十一）擅自将未经开放鉴定的

重大活动档案复制、提供、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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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行政

处罚
14450102020003

对个人利

用档案馆

档案时涂

改、伪造

档案的行

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一）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二）擅自提供、抄录、

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三）涂改、伪造档案的；（四）违

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擅自出卖或者转让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五）

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或外国组织的；（六）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

一条规定，不按规定归档或者不按期移交档案的；（七）明知所保存的档

案面临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档案损失的；（八）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

守，造成档案损失的。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

第三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企业事业组织或者个人有

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

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

依照本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征购所出卖或者赠送的档案。 2.《山西省档案

管理条例》（2000年9月27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7年9月26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档案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二

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

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

分，对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个人处以

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或者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档案损失的，由县级以上档案

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赔偿损失。损失档案的价值由县级以

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档案专家、鉴定人员评估确定。 违反本条

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3.《山西省重大活动档案管

理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245号,经2016年9月9日省人民政府第131次常

原平市档

案局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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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会议通过，自2016年10月20日起施行。）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办法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部门、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档案损

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赔偿

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十二）涂改、伪造、抽换、损

毁、丢失重大活动档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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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行政

处罚

1445010202000

5

对个人利

用档案馆

档案时损

毁、丢失

属于国家

所有的档

案的行政

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一）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二）擅自提供、抄录、

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三）涂改、伪造档案的；（四）违

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擅自出卖或者转让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五）

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或外国组织的；（六）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

一条规定，不按规定归档或者不按期移交档案的；（七）明知所保存的档

案面临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档案损失的；（八）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

守，造成档案损失的。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

第三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企业事业组织或者个人有

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

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

依照本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征购所出卖或者赠送的档案。2.《山西省档案

管理条例》（2000年9月27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7年9月26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档案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二

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

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

分，对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个人处以

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或者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档案损失的，由县级以上档

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赔偿损失。损失档案的价值由县级

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档案专家、鉴定人员评估确定。 违反本

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3.《山西省重大活动档案

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245号,经2016年9月9日省人民政府第131次

常务会议通过，自2016年10月20日起施行。）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办法

原平市档

案局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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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部门、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档案

损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赔

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十二）涂改、伪造、抽换、

损毁、丢失重大活动档案的


